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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疾控体系现代化建设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广东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 2022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

评工作的通知》的有关要求，我中心认真组织开展了疫病防控项

目的绩效评价工作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专项资金情况。

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落实省委、

省政府决策部署，聚焦新冠肺炎疫情暴露的公共卫生特别是重大

疫情防控救治能力短板，调整优化医疗资源布局，提高平战结合

能力，强化中西医结合，集中力量加强能力建设，补齐短板弱项，

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中医药局共同制定了《广东省

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20-2022年）》（粤

卫〔2020〕9 号）。根据 2020 年第 10 次委主任办公会议意见，

制定了《广东省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三年行动计划

（2020-2022年）相关任务委内分工责任表》。根据两份方案安排，

广东省将全面优化疾控机构设施设备条件，建设三级突发急性传

染病防控队伍，加强和完善队伍装备配置，提高现场处置能力。

省疾控中心通过开展高水平疾控中心综合建设项目和突发急性

传染病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实验室平台项目，继续保持全国领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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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实力，具备传染病快速排查和检测“一锤定音”能力；地市级

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能力大幅提升；县（市、区）级疾控中心均

具备核酸检测能力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达到生物安全二级防护水

平。全省疾控体系单日最高核酸检测量达 7万人份，为突发公共

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提供科学依据，对我省公卫健康提供有力技术

支撑。

根据粤财社〔2021〕40号文，省财厅 2021年下达省疾控中

心疾控体系现代化建设项目资金 794万元。项目以全省各级疾控

机构为主体，涉及 15个地级市及 35个省直管县，省疾控中心为

相关项目的省级技术指导单位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。

全面优化疾控机构设施设备条件，建设省、市、县三级突发

急性传染病防控队伍，加强和完善队伍装备配置，提高现场处置

能力。省疾控中心通过开展新发突发传染病实验室检测能力提升

项目，继续保持全国领先的综合实力，具备传染病快速排查和检

测“一锤定音”能力，地市级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能力大幅提升，

县区级疾控中心均具备核酸检测能力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达到生

物安全二级防护水平，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提供科学依

据，为促进我省公卫健康提供技术支撑。具体指标见表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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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疾控体系现代化建设项目绩效指标表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标

公共检测实验室核酸检测份数（省疾

控中心及深圳市）
20000份/天

单日最高核酸检测量达标率 100%
全省疾控机构 A类仪器设备达标率 100%

质量指标 国家卫生应急队伍队员培训合格率 100%

效益

指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
应急检测处置重特大突发事件能力 持续提升

可持续影

响指标

各级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伍应对

突发事件能力
较上年增强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。

依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2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

评工作的通知》，确定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、评分标准

和要求，我中心从投入、过程、产出和效益 4个维度对专项资金

的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工作。经综合评审，2021 年度疫病防

控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自评得分为 89.92分，绩效等级为“良好”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。

1.专项资金支出情况。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疾控体系

现代化项目下达省疾控中心实际下达预算金额 794万元，实际支

出 788.39，专项资金支出执行率 99.29%。

2.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（1）数量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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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 1 公共检测实验室核酸检测份数（省疾控中心及深圳

市）。

按照方案部署，省疾控中心及深圳疾控中心充分利用资源，

坚持“平战结合、填平补齐”的原则，从经费、设备购买，人员调

配、试剂耗材储备等各方面进行了组织实施，固定实验室跟移动

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相结合的方式，建设成立了万人份公共检测

平台，省疾控中心及深圳疾控中心的最高核酸检测量分别达

13600、11500人份（单人单管）。

指标 2 单日最高核酸检测量达标率。

全省 122家市县疾控中心（市级 21家、县级 101家）已全

部具备开展核酸检测能力和实验室生物安全二级防护水平，全部

机构提前达到《三年行动计划》提出的核酸日检测量目标要求，

其中深圳、汕头、韶关、梅州、茂名、潮州、揭阳等 7个市级疾

控中心的核酸日检测能力（单人单管）超过 1万人份。

指标 3 全省疾控机构 A类仪器设备达标率。

广州、梅州、汕尾、清远英德市、佛山禅城区等 20个地（市）

或县（区）疾控中心 A类仪器设备配备率已达标（≧90%），其

余单位未达标，全省疾控机构 A 类仪器设备达标率（A 类仪器

设备配备率≧90%单位数量 /全省疾控机构数量）为 16.26%

（20/123）。未达标原因为：部分单位仪器设备采购流程长，仪

器设备未完全到位；部分单位由于自身实验大楼场所建设进度影

响，受临时场所限制，仪器设备采购未全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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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质量指标。

指标 4 国家卫生应急队伍队员培训合格率。

2021 年国家卫生应急队伍继续加强规范化建设。通过驰援

外省处置本地疫情以及快速有效处置本省疫情等抗疫实战积累

经验提升能力。通过“5.12卫生应急进企业”、全省突发急性传染

病防控卫生应急队伍规范化建设培训班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演

练、2021 年粤桂卫生应急演练、中心全员个人穿脱防护服操作

流程培训等培训演练全面强化疫情应急处置能力，队伍培训合格

率达标。

（3）社会效益指标。

指标 5 应急检测处置重特大突发事件能力持续提升。

为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尤其是新冠疫情的实验室检测应

对工作，本年度省疾控中心依托微检所成立了病原微生物移动检

测平台。移动检测平台包括移动核酸检测平台和移动测序分析平

台，其中移动核酸检测平台包括移动 P3核酸检测车 1辆、移动

P2+核酸检测车 2辆、电源保障车 1辆和物资运输车 1辆，检测

队由 24位成员组成，可日检测 4000管标本；移动测序分析平台

包括移动 P3核酸检测车 1辆、P2移动方舱 1辆、物资运输车 1

辆和电源保障车 1辆，可对 10份标本开展移动测序及分析。

2021 年度移动检测平台支援部分地市开展新冠疫情处置工

作 4 次。2021 年 1 月份、6 月份、8 月份和 12 月份分别支援云

浮罗定市、东莞市麻涌镇、珠海市和东莞市大朗镇开展新冠疫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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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，对新冠疫情病例、密切接触者、封控区人员等开展新冠病

毒核酸检测及复核工作，为公众健康保驾护航。

（4）可持续影响指标。

指标 6 各级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伍应对突发事件能力较

上年增强。

2021年，各级卫生应急队伍快速有效处置了“5.21”广州及关

联地市、“6.14”深圳东莞、“8.04”澳门珠海 3起新冠病毒 Delta变

异株疫情，“5.21”深圳盐田港 Alpha变异株疫情等。在做好本省

疫情处置的同时，各级卫生应急队伍派出专家和技术骨干赴河北

省石家庄市、江苏省南京市、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

市、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、辽宁省大连市、贵州省遵

义市、江西省上饶市等地支援本地疫情防控工作，为全国的新冠

肺炎疫情防控做出了积极贡献。通过实战，既锻炼提升了应急队

伍的能力，又锤炼了一大批年轻队员的实战能力，有力地保障人

民群众的公共卫生安全。

3.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2021年通过项目全省疾控机构设施设备条件得到优化，省、

市、县三级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，提高了现

场处置能力。疾控机构检验检测能力的提升为我省突发公共卫生

事件应急处置提供科学依据，对我省公卫健康提供有力的技术支

撑。

（1）省疾控中心现代化建设方面。截止 2021年底，省高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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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疾控中心综合建设项目进展顺利，突发急性传染病新冠肺炎核

酸检测实验室平台项目完成建设，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水平达到

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水平，已经具备传染病快速排查和检测“一锤

定音”能力（人员暴露到发病的全“窗口期”检测能力、高通量传

染病多病原筛查能力，宏基因组测序、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和鉴

定新病原的能力）。一是国家卫生应急队伍整体能力提升。2021

年，国家卫生应急队伍设备采购任务完成率 100%。随着移动指

挥会商平台、专业作业平台、保障平台等专业车辆装备的投入使

用，信息化水平有了较大提升，国家卫生应急队伍执行任务时的

现场处置能力提高；二是病原微生物检测设备使用及能力提升。

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，制定《新冠病毒公共检测实验室建设方案》

并筹建公共检测实验室，该实验室具备 1 万份/天的核酸样本检

测能力。利用该项目购置的一批病原微生物检测设备为筹建的公

共检测实验室提供了硬件支持和保障。2021 年 5 月广州新冠疫

情，公共检测实验室承担了广东大厦国家督导组的人员以及环境

样本的保障检测任务，以及本次疫情番禺隔离酒店的人员、环境

的检测工作，并圆满及时完成其他各项临时检测任务。移动方舱

实验室是应对疫情快速响应的硬核武器，移动方舱实验室在紧急

情况下 2小时内可以出动，快速奔赴现场，具备在发生局部聚集

性疫情时较短时间内完成人群核酸检测的能力。2021年上半年，

广东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反复，省疾控中心数次启动应急响应，出

动项目采购的移动方舱实验室开赴现场协助开展病毒溯源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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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核酸筛查，检测样本达 15万余份；三是理化检测设备使用及

能力提升。项目购买的理化检测设备可以用于检测地表水和环境

空气中的挥化性有机物、检测地表水和环境空气中的金属及类金

属元素、环境日常监测等，新购设备的检测范围较老旧设备有了

很大扩充，并且可以车载和便携到现场，无需样品前处理，大大

提高现场检测效率。生活饮用水在线监测设备已经安装在几大水

厂用于水质监测，极大地保障了当地饮用水的安全。购买的公共

场所在线环境质量监测设备放置在某酒店的公共场所，实时监测

室内空气卫生质量相关指标，采集的一手数据可供室内空气质量

进行分析预警和后期科学研究使用。

（2）各级疾控中心现代化建设方面。2021年，我省统一规

划，集中推进现代化建设，县区级疾控中心全部配齐高通量荧光

定量 PCR 仪、自动核酸提取仪等核心设备，形成新冠病毒核酸

检测能力。一是各级疾控中心按照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》

关于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主要仪器装备配备标准要求，查漏

补缺，填平补齐实验室仪器设备；二是各级疾控中心按照《广东

省市、县级突发急性传染病类卫生应急队伍建设工作指引（2018

年版）》关于突发急性传染病类卫生应急队伍装备标准要求，查

漏补缺，补齐队伍装备；三是根据我省行动方案要求，各市级疾

控中心将移动生物安全二级防护水平实验室纳入全省公共卫生

应急物资储备目录。经过努力，我省地市级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

能力大幅提升，县（市、区）级疾控中心均具备核酸检测能力。



9

其中，广州市、深圳市、珠海市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水平达到生

物安全三级防护水平，已经具备高致病性病原体分离培养、全基

因组测序、高通量核酸检测能力；其他地市级疾控中心的实验室

生物安全防护水平亦达到加强型生物安全二级防护水平，具备高

通量核酸检测能力；设立疾控中心的 101个县（市、区）实验室

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全部达到生物安全二级防护水平，具备核酸检

测能力。

（三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。

1.市县疾控中心仪器设备填平补齐进度缓慢。部分地方的疾

控中心仪器设备采购未纳入疫情防控便利化采购，招标采购进度

不一，影响了市县疾控中心实验室能力填平补齐进度。

2.区域高水平疾控中心建设需要加快。对照口岸城市、省域

副中心城市和陆路门户的定位标准，汕头、韶关、湛江等 3市尚

未建成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，不具备高致病性病毒分离培养能力。

3.省公共检测实验室建设进展滞后。湛江、汕尾、河源、阳

江、清远、云浮等 6个地市疾控中心的核酸日检测能力未达到 1

万人（单人单管）份；江门市、阳江市、清远市疾控中心未具备

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能力；清远市疾控中心未具备新冠病毒抗体

检测能力。部分机构在能力提升上存在薄弱环节，河源市疾控中

心公共检测实验室场地不足；梅州市疾控中心公共检测实验室项

目建成后，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。

三、改进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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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推进市县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能力建设。湛江、汕尾、

河源、阳江、清远、云浮市要对标省公共检测实验室建设要求，

抓紧开展实验室改造、仪器设备采购、人才培养等工作，尽快具

备基因测序、抗体检测、核酸日检一万人份的能力。各级疾控中

心要抓紧完成主要关键设备的采购配备，将 A 类仪器设备配置

率在上半年提高至 60%以上，全年提高至 90%以上，尽快使实

验室检测和应急处置能力达到并优于国家的建设标准要求。

（二）加强项目资金管理。在各级财政部门的指导下，按照

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近期疫情防控期间开展政府采购活动有关

事项的通知》（粤财采购函〔2022〕5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通过

便利化采购通道加紧完成仪器设备的采购，加快项目资金支出使

用。要时刻绷紧廉政建设这根弦，严格程序流程，确保资金安全、

符合规定。

（三）省疾控中心继续做好基层队伍建设技术咨询和工作指

导；各级疾控中心继续解放思想，适应形势，加快设备请购、验

收和资金报账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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